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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谷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开户许可证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排岭支行；账
户：1202057639900038339；核准号：L3310007686401）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浙江谷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9月25日

遗失公告

湖州湖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嘉楠民宿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州湖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嘉楠民宿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湖州湖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下列清单中对借款人和保证人的债
权和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嘉楠民宿有限公司，请借款人和担保人立即向杭州嘉楠民宿有
限公司履行债务。特此公告。

借款人

宁波宏安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本息余额
本 金 42665231.20
元 (以实际未履行本
息余额为准）

担保人名称
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舟山史
汀力斯商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宁波阿鲁
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陈国华、陈晓英

借款合同编号及保证合同编号

NB1510120150036、NB1510120150038、NB1510120150039/
NB15（高抵）20140002-1、-2、-3、-4/NB15（高保）20140002-4、-5、-6、-7(以判决书为准)

湖州湖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嘉楠民宿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5日湖州湖铭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嘉楠民宿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5日

债权清单（截至2022.12.31）债权清单（截至2022.12.31） 单位：人民币元

通讯员 袁凤良 吕涵枫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在公共道路上私自拉绳致行人受伤，

会造成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近日，衢州智

造新城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

今年2月，村民吴某骑电动自行车沿

村道行驶时，被张某在村道上横向私拉的

钢丝绳绊倒，导致骨折，车辆也受损。

村道上为何会拉起钢丝绳？经调

查，原来该村已整体征迁，村民也已全

部搬离，村道平时很少有人通行。于

是，张某便在闲置的土地上种植庄稼。

为了防止有人偷倒垃圾毁了自己的庄

稼，张某在田间路边拉起钢丝绳。但张

某私拉的钢丝绳，因为不显眼也没有明

显的警示，路过的人很难发现，骑车路

过的吴某因此摔伤。

事故发生后，吴某要求张某承担医疗

费、护理费、鉴定费等费用。但张某表

示，村庄搬迁后村道已经闲置，少有行

人，而且自己拉绳子是为了保护庄稼，是

吴某自己不慎摔倒的，错不在自己。双方

协商无果后，吴某将张某诉至智造新城法

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村道虽然因

村庄搬迁导致通行人员减少，但仍为公

共通行道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规定：“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

非交通活动。”本案中，被告明知该地为

被征用的土地，仍私自横拉钢丝绳，影

响了道路安全，构成通行安全危险，导

致原告骑车通过时绊倒受伤，并造成车

辆受损，本案被告对损害发生存在过

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

决被告张某构成侵权责任，赔偿原告吴

某损失共计49066元。

法官提醒：
无论公共场所和公共道路是否人流密

集，它的使用都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不可随意占用。为了营造规范有序的生活

环境，切勿在交通道路上堆放杂物影响车

辆通行，或是为了一己私利拦阻道路，影

响道路交通安全，否则一旦引发交通事故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陆承焕 朱乔乔

年近六十，刚找了份工作，在上

工时就被绞断了右手。没想到，老板

不仅拒绝赔偿，还全盘否认曾招用过

自己。遇上这样的事情，该怎么维

权？近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判决了这

样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五十多岁的老孙是贵州人，跟着

老乡在东阳打工。2022年，老孙从同

乡处得知某塑料厂在招工，便添加了

老板陈某的微信。按照陈某要求，老

孙通过微信向陈某缴纳了100元“用

工押金”，之后又按照陈某发送的工厂

定位前往“试工”。

当天，老孙到工厂后，便跟着厂

里的师傅操作机器。结果因操作不

当，右手绞进了机器，造成人身损害

六级伤残。因为这场意外，老孙失去

了右手，还花去了6万余元的治疗费

用。而工厂老板陈某在垫付了1万余

元后便再无下文。为了索要赔偿，老

孙去申请了工伤鉴定，也曾进行过劳

动仲裁，但因陈某的工厂并未进行过

工商登记，老孙的“试工”无法被认

定为劳动关系。数月前，老孙又以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向东阳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某支付残疾赔

偿金、护理费等共计80万余元。

法庭上，陈某不仅否认了“试工”

一说，还反称老孙是未经许可私自操作

机器，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至于微信

收取的100元款项，乃是老孙为找工作

付的押金，而非“用工押金”，双方不

存在劳务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双方的实际

联系，陈某有招人干活操作机器的意思

表示，老孙也有找工作的意思表示。双

方在添加微信后，陈某为了确保老孙能

实际到场，事前收取了100元押金，还

将厂内工人的微信和工厂定位发送给老

孙。从上述事实可推断，事发时老孙是

在陈某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

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试工”，双方已形

成事实劳务关系。陈某明知其机器操作

存在一定的专业性和危险性，但未能提

交证据证明已尽到岗前培训和安全保障

义务，劳务条件存在安全隐患，故其对

老孙的受伤存在过错，应承担60%的

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陈某承担50

万余元赔偿款。后陈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司法实践中，务工人员“刚上工

即受伤”的现象并不少见，但一些人

对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认知比较模

糊，导致维权之路较为艰难。劳动关

系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间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

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

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

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

律关系。而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

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

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

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

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两种关系的维权程序不同。因劳动关

系产生的纠纷为劳动争议，依法适用

“仲裁前置”程序，即劳动者需首先就

双方劳动争议纠纷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提起劳动仲裁，只有经过仲裁前

置程序，才能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而劳务关系则无需“仲裁前置”，提供

劳务者可直接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的案由向法院起诉。

在老孙这类案件中，工作时间

短、仅在“试工”期间等均不是影响

法律关系认定的理由。从法律角度而

言，更应在分辨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

关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是否达成

“试工”或用工合意、是否进行岗位培

训、是否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等因素

后进行综合判断，以最大程度保护务

工者的合法权益。

通讯员 季锦淼 张仙

身体疲惫的时候，吃上一碗黄酒核桃调

蛋，是很多温岭人的首选。可美食虽好，也要

当心“补”出酒驾。

近日，夏某和朋友在温岭市温峤镇西大街

一路边摊吃晚饭时，因感觉最近有些疲惫，便

让店员烧了一碗核桃调蛋给自己补身体。聚

餐结束后，夏某特地叮嘱喝过酒的朋友不要酒

驾，而自己则驾驶浙J2***F号小型轿车回去

休息。

当日20时30分许，夏某驾车行驶至横峰

街道宅前路路段时，被执勤交警拦下检查。当

他对着酒精呼气检测棒吹了一口气，仪器瞬间

亮了起来，随后被交警带下车。

“他没喝什么酒呀！”坐在副驾驶座的朋友

疑惑地说道。夏某本人也忍不住再次对着检

测棒吹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亮了起来。

“可能是车内香水等其他原因，到一旁再

测试一下。”经进一步检测，夏某的酒精含量为

37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而被交警查获后，夏某还是非常不解，表

示自己只是吃了一碗核桃调蛋，怎么会测出酒

驾？于是，交警询问其核桃调蛋里是否加了黄

酒。“有，确实加了黄酒。”通过交警的详细解

释，夏某恍然大悟，明白自己酒驾的原因正是

这碗大补的核桃调蛋（加黄酒），并因此感到懊

悔不已。

最终，夏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

款17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机动车驾

驶证6个月。

交警提醒：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话众所

周知。但有些市民对酒驾的理解，仍局限于

“喝酒”。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驾驶前除了不

能喝酒，也要尽量避免过多食用含酒精类食

品，如许多人爱吃的黄酒核桃调蛋、鸡蛋酒，还

有醉蟹、啤酒鸭、酒酿等，切不可忽视里面的酒

精含量，以免积少成多，影响驾车安全。

总之，不管是“小酌”还是“大饮”，只要是

酒后开车，那就是万万不可的。希望广大驾驶

人能遵章守法，切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吃了碗核桃调蛋
结果被测出酒驾

当心！这些食品也会“吃”出酒驾

村道上私拉钢丝绳致路人骨折
法院：应承担侵权责任，赔偿49066元

“试工”时被绞断手，老板却说没招用过？
法院：存在事实劳务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厅获悉，通过开展为期6个月的

“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

出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市场监管

部门重点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集中查办了一批民生领域消费

侵权案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534万元，有力维护了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

新华社 王鹏

维护权益


